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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志光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吳為涵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本文為作者

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隨著消費者越來越精打細算，消費模式已經逐漸轉變為「貨比三家不吃虧」。在此潮流

下，若僅以平鋪直述的方式宣傳自家產品或服務似不足以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因此，越

來越多廠商開始採用與其他競爭對手商品相比較的「比較廣告」作為行銷策略。比較廣

告中除展現本身商品優點外，通常還包括了暗示甚至攻擊競爭商品的缺點或短處，常常

引發爭議，故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為維護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特就比較廣告的內容有所規範。本文特簡介相關法令如下，提醒廠商在利用比較廣告手

法建立自家品牌的優勢之際，仍須恪遵法令規範以免遭受行政處罰。 

一、 什麼是比較廣告? 

依照公平會於 99 年 12 月 10 日發布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

理原則」（下稱「比較廣告原則」），所稱比較廣告係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

商品或服務之特定項目，與他事業進行比較，以增進其交易機會。」所謂「他事業」不

以明白指稱全名為限，只要消費者可清楚知悉廣告比較對象即為已足。因此，即使廠商

以代號或簡稱表示其比較對象，只要從整體廣告觀察，仍能使一般人明白廠商實有意以

比較的方式突顯自身商品之特色或優惠，該等廣告仍可能被認為係比較廣告，而適用本

原則。 

此處所指的「廣告」，並不限於傳統概念上的電視廣告或報章雜誌等平面廣告。反之，

依照「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應廣泛地包括所有能使公眾得知之方

法，亦即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例如:

市招、名片、產品 （服務）說明會、事業將資料提供媒體以報導方式刊登、以發函之

方式使事業得以共見共聞、於公開銷售之書籍上登載訊息、以推銷介紹方式將宣傳資料

交付於消費者、散發產品使用手冊於專業人士進而將訊息散布於眾等。基此，當廠商使

用上述任一媒介進行商品推銷時，均可能適用本比較廣告原則。 

二、比較廣告兩大原則與案例分析 

比較廣告處理原則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比較廣告應符合下列兩大原則： 

� 真實表示原則：事業於比較廣告，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表示或表徵，均應確保廣

告內容與實際相符。 

� 公平客觀比較原則：事業於比較廣告，應以公正、客觀、比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 

案例分析 

（1）保證我最便宜？ 

案例：某大型零售業者甲商店於其分店內架設之廣告看板內刊載「XXX 洋芋片 : 甲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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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25 元─乙商店 36 元」。然而，經消費者實際比較，另一零售業者乙商店的洋芋片售

價已變更為「24 元」，而廣告仍續刊載「乙商店 36 元」，與乙商店實際售價不符。基

此，公平會認定甲商店就被比較對象乙商店的商品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罰鍰。 

依據公平會處分書所為評述，各家流通業者或零售業者所銷售同一或類似商品通常均來

自相同的製造業者，因此零售業者間所售商品實有差異性低（甚至無差異）而同質性高

或替代性高之特點。在此前提下，商品價格即為消費者選購之關鍵所在。基此，各該零

售業者通常會以強調價格優惠的廣告作為推銷手法，甚且常以與競爭對手之價格比較的

方式，突顯自身交易價格的優惠。既然「價格」為零售業者間進行競爭的關鍵因素，廠

商自不得在價格相關的廣告內有任何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表示，否則即有違真實表示

與公平客觀比較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零售業者曾抗辯其價格引述錯誤係因競爭對手變更價格時間與公平

會調查時間的落差所致，實非故意提供錯誤價格資訊。惟此等抗辯不被公平會所採，公

平會認為當廠商欲與其競爭對手作價格比較時，自應盡相當的查證與注意義務。不論係

有意或疏忽，只要廠商未能及時提供消費者正確的交易資訊，使得消費者作出錯誤的決

定，就屬有違公平競爭商業倫理，而應被認定違反公平法相關規範。 

（2）保證我是世界第一？ 

案例：某生產隔熱紙廠商丙於報紙宣稱「隔熱效果可擔保為目前全球最高隔熱產品」及

網頁宣稱「隔熱效果世界第一」。惟公平會經調查發現，廠商丙賴以佐證其宣傳效果的

計算公式和檢測所得似非公正客觀數據。況且，廠商丙自行換算公式與他事業比較基礎

不同，因此難逕認其產品隔熱效果最高。再者，公平會自行參照其他機關所公佈的隔熱

紙測試比對後發現，檢測結果亦未顯示廠商丙的隔熱效果較高。基此，廠商丙宣稱其商

品隔熱效果全球最高或世界第一尚非有據，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故該廣

告宣稱就案關商品的品質及內容係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的表示，處以新台幣 30 萬罰

鍰。 

公平會於其處分書表示，當廠商欲以比較手法突顯自身產品或服務的優勢時，必須要有

數據或資料以茲佐證。相關證明必須符合客觀（具有公信力之第三人的意見）、公正（自

身與他事業間的比較基礎相同）、符合商業慣習（引用之比較標準為業界普遍採用）等

原則，才能於比較廣告遭第三人檢舉或公平會調查時，作為支持其廣告真實性的有力證

據。 

更須注意的是，法院實務上對於廣告內的最高級客觀陳述採取嚴格審查標準。舉例而

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曾指出：按廣告中使用自身產品或服務「第一」、「冠軍」、

「最多」、「最大」等最高級用語，屬客觀陳述，須有銷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

為基礎，倘廣告主無法提出該等客觀數據，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大眾無法合理判斷

是否屬實因而影響其交易決定者，即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由此可知，無論公

平會與法院對於涉及與他人比較之廣告，均課與廠商甚高的查證義務，且此等義務於廠

商使用最高級用語時將會更嚴苛。 

三、什麼類型的比較廣告作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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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原則第五點到第七點列出若干違法類型供廠商作為法令遵循之參考: 

類型一：事業不得於比較廣告，就自身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類型二：事業於比較廣告，不得為競爭之目的，陳述或散布不實之情事，對明示或可得

特定之他事業營業信譽產生貶損之比較結果。  

類型三：事業於比較廣告無論是否指明被比較事業，不得就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目，為

下列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一)就他事業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二)以新舊或不同等級之商品相互比較。(三)對相同商品之比較採不同基準或條件。(四)

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

述或詮釋。(五)未經證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六)就某

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顯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略

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之比較結果。(七)其他就重要交易事實為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比較行為。 

惟以上類型僅為例示，因此並不排除實務上出現其他違法類型的比較廣告。若公平會個

案判斷後認為某比較廣告違反真實表示原則與公平客觀比較原則，仍可能以公平法相關

規範處罰廠商。違反比較廣告處理原則之罰鍰按照公平會據以處罰的法條不同，從新台

幣五萬元至五千萬元不等。 

四、結論  

藉由分析比較廣告原則的規範內容，可得出公平會為避免消費者受到不當誤導、保障相

關市場的競爭秩序並確保其他競爭者的權益，要求各家廠商必須「有幾分證據，說幾分

話」，而不得以不當的比較方式作為行銷手法。職是之故，廠商規劃比較廣告內容時，

必須先行檢視對於自己的服務或產品及對方的服務或產品的相關陳述是否均符合真實

表示原則與公平客觀比較原則，以避免違反法令的風險。 

 


